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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世貿一、三館搭建連續裝潢牆面須知 
 

一、台北世貿一、三館因參展公司搭建連續裝潢牆面之需求，為維護展場公共安全與整體景觀，特定本須

知。 

二、面臨走道之攤位裝潢，其牆面建築長度比需小於該面向攤位長度之 50%，且連續封閉牆面之長度不

可超過 9 公尺。 

說明： 

(一)臨走道攤位的寬度是 6 公尺的攤位，只能做 3 公尺的連續牆面。 

(二)如建築 9 公尺的連續牆面，該攤位必須要有 18 公尺的寬度。 

(三)超過 18 公尺寬的大攤位，最長的連續牆面也只能做 9 公尺。 

三、連續裝潢牆面超過 6 公尺(含)，限高 2.5 公尺。 

四、申請搭建連續裝潢牆面超過 6 公尺(含)以上，9 公尺以下者，須於規定時間內備齊下列資料，以掛號

郵寄展覽主辦單位，本會採「審件、審圖」方式接受申請。 

(一)申請表 1 份（附件 25-1）。 

(二)參展公司切結書 1 份（附件 25-2）。 

(三)攤位裝潢設計圖須包括平面圖、正立面圖、側立面圖。 

五、獲本會書面同意搭建連續裝潢牆面後，如任意變更攤位設計或違反本須知之規定者，本會除立即停止

供電、封閉攤位外，且將禁止參展者 2 年內參加於台北世貿一、三館舉辦之活動，及本會所舉辦之國

內、外貿易推廣活動及展覽，施工包商亦將禁止於 2 年內進入本會營運管理之展覽館承攬工程。 

六、本須知如有其他未規定之事項，悉依「外貿協會會展場所裝潢作業規範」辦理。 

七、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，本會得隨時修訂之。 

八、未經申辦或未獲核准，而自行搭建連續裝潢牆面者，一經查獲，需立即拆除，或於主辦單位同意後得

補辦申請手續。 

附件 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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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建連續裝潢牆面長度 6 公尺（含）以上 裝潢設計審查申請書 
 

本公司參加貴會於 □□□□台北世貿一館 □□□□台北世貿三館所舉辦之 2019 年台北國際工具機展，因展

出需要，特申請搭建連續牆面。本公司並完全遵照「台北世貿一、三館搭建連續裝潢牆面須知」之規

定辦理。 
 

參展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聯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聯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行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傳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

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

攤位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

攤位面寬長度：      公尺(僅提供攤位面寬超過 12 公尺參展廠商申請) 

連續裝潢牆面長度：      公尺，高度：      公尺 

 

 

 

參展公司印鑑章：             負責人印鑑章：                

 

承攬工程之裝潢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聯絡人：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手機：       傳真：        

 

外 貿 協 會 審 核 文 件 流 程 

設 計 組 展 一 組 

組 長 承 辦 人 組 長 承 辦 人 
    

 
※本會審核資料需 7 個工作天，請盡早申請，將本表連同附件 25-2、設計圖（所需文件詳細規定請見附件 25 之

第四項規定）以掛號郵寄交「11099 臺北郵政 109-555 號信箱外貿協會展一組楊琇蘭小姐收」。審查核准後另

行通知。 

請填妥本表後，連同附件 25-2 一併掛號郵寄： 
11099 臺北郵政 109-555 號信箱 
外貿協會展覽處展覽一組 楊琇蘭小姐 
電話：(02)2725-5200，分機 2609 

附件 25-1 

截止日期 
2019 年 2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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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建連續裝潢牆面參展公司切結書 
 

本公司參加貴會於 □□□□台北世貿一館 □□□□台北世貿三館所舉辦之 2019 年台北國際工具機展，已申

請搭建連續裝潢牆面。 
 

本公司保證確實依照設計圖施工，除遵守「外貿協會會展場所裝潢作業規範」及「台北世貿一、

三館搭建連續裝潢牆面須知」之各項規定外，並就攤位之安全自負一切法律責任。如有任何破壞展場

設施如柱面、天花板、灑水系統等情事發生，經過公正之第三方認定損害程度並預估修復成本後，本

公司願意照價賠償。 
 

本公司保證如因攤位之設計、施工、使用或拆除不當等情事而發生任何財物損失、人員傷亡、或

其他侵權事故，除自負一切法律責任外，並保證使貴會免於受到因此所衍生之任何民事、刑事訴追；

否則本公司將負責賠償貴會包括訴訟費、律師費在內之一切損害。 
 

此 致 

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 
 

參展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聯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傳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

行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攤位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公司印鑑章：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印鑑章：               
 

以上個人資料僅供外貿協會 2018-2022年度透過電話、郵件等通訊方式與提供資料之個人聯繫接洽用。提供資料之個人可就其個人資料查詢

或請求閱覽，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請求補充或更正，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請求刪除。如欲行使以上權利可洽外貿協會該展承辦人。 

請填妥本表後，連同附件 25-1 一併掛號郵寄： 
11099 臺北郵政 109-555 號信箱 
外貿協會展覽處展覽一組 楊琇蘭小姐 
電話：(02)2725-5200，分機 2609 

附件 25-2 

截止日期 
2019 年 2 月 1 日 


